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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季雨）“你的
车位那么小，怎么能停大车呢？”

“我的车位，我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别人从来没有出不来，是你自己技
术菜。”“那咱们法院见！”日前，南
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对外公布了
这样一起案例。

小李和小胡都是某小区业
主。小李是小区地下车库 101 号
标准车位的产权人，小胡是187号
微型车位（长 4m，宽 2.2m）的产权
人。因 187 号微型车位一直停放
着一辆SUV（长 4.85m，宽 1.965m)，
车身超过车位线，导致小李车辆进
出车位困难。

为此，双方产生矛盾，物业多
次协调，但小胡表示“我是老业主，

车停了2年多，从来没有人反映过
我妨害到他人”。因协商无果，小
李起诉到法院，要求判决小胡立即
停止妨害自己使用车位的权益。

审理中，承办法官到小区实地
查看，发现101号、187号车位均在
小区地下车库的末端，两车位斜向
相对，中间是行车通道，小李日常
停车进库必须经过 187 号车位前
方，而行车通道较窄，如 187 号车
位上停放的车辆超出划线，小李车
辆经过时极易发生剐蹭。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认为，小胡在其微型车位上所停
放车辆超出了 187 号车位的划线
范围。小胡明知其车位是微型车
位，仍停放尺寸较大的SUV车辆，

对他人车辆的通行造成了影响，也
影响小李对自己车位的正常使用，
因此法院判决小胡应排除妨害。

法官提醒，车位按大小可分为
标准车位、微型车位和子母车位，
无论哪种类型的车位，车位使用人
对车位的占有、使用都应按照车位
类别停放对应车型。否则，影响到
周边车位的正常使用，就侵害了他
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三十
六条规定，侵
权人需承担
停止侵害、排
除妨害等法
律责任。

买微型车位停SUV，被邻居告了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如
今，越来越多人在养狗的过程中愈
发注重安全，户外遛狗时都会选择
为狗拴上绳子。但牵绳就万事大
吉了吗？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日
前，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
件，由于宠物主人遛狗时疏于管
理，给他人带来了意外横祸。

70岁的金某在某小区物业担
任清扫工作。某日，居住于该小区
的王某牵狗路过，狗突然冲向金某
并咬伤其左腿，金某左腿有明显被
咬痕迹并伴有流血。王某边看手
机边遛狗，竟未发现狗咬伤了金
某。金某呼喊并追赶牵狗离开的
王某，数百米后方才追上并告知王
某自己被其宠物狗咬伤。王某查
看金某伤口后，认为出一点血无大
碍，不需要处理，便自行离开。

于是，金某报警求助，王某仍

拒绝沟通。经多方协调沟通，王某
明确仅愿意承担狂犬疫苗费用，不
同意承担血清费用。协商未果后，
金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损
失。王某辩称，其饲养的宠物狗并
未咬伤金某，其遛狗时牵着绳，绳
长一米多，在十字路口遇到扫地的
金某，走了两三百米后，金某才追
上来说被其狗咬伤，其看了伤情后
觉得并无大碍，就未予理会。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作为宠
物狗的饲养人，应当妥善看管宠物
狗，在户外遛狗时应对宠物狗尽到
管理义务。饲养的宠物狗造成他人
损害的，其作为动物饲养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王某虽遛狗
时牵了绳，但一方面束狗绳较长，导
致宠物狗自由活动范围较大；另一
方面，王某疏于管控宠物狗的活动，
综上，王某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最

终判决王某赔偿金某相关损失。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
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
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本案中，王某虽使用束狗绳牵
引家犬，但不应由此即认定王某对
家犬采取了必要合理的安全措
施。遛狗时，王某不仅疏于管理控
制，且在家犬冲向金某时没有及时
采 取 制 约 措
施，甚至没有
看 到 犬 只 咬
伤金某，故王
某 作 为 饲 养
人 应 当 承 担
侵权责任。

牵了绳的狗咬人，法院：赔

现代快报讯（记者季雨）小叮
和小咚相邻而居，小叮家的进户
门与小咚家的进户门相对，间距
约2.3米。2023年年底，小咚在自
家进户门上安装了无线智能可视
门铃。该门铃具有摄像功能，可
连接手机使用配套的App观察并
摄录一定范围内的影像。

小叮认为，该可视门铃会拍
摄到自己家门前的画面，且在自
己家门打开时还会拍摄到房屋
内的场景，侵犯了他的隐私权，
要求拆除。

安装可视门铃，是否造成对
邻居家隐私权的侵犯呢？日前，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
关系。公民进出住宅的信息与家
庭和财产安全、私人生活习惯等
高度关联，应视为具有隐私性质
的人格利益。

本案中，小咚在自家进户门

安装的可视门铃，监控及摄录范
围可覆盖小叮家的进户门位
置。小叮及其家人进出住宅的
活动信息存在被可视门铃摄录
的可能。同时，该可视门铃的开
关由小咚控制，小叮在客观上无
法对小咚使用该可视门铃的行
为进行监督。在此情况下，小叮
家中居住人员的个人隐私存在受
到侵害的现实危险。小咚安装可
视门铃虽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
要，但在维护自身权益与保护他
人隐私利益之间应有合理平衡，
不能超出合理限度，其并非社会
公共管理相关主体，其以户外行
为不属于隐私范围为由抗辩，缺
乏法律依据。所以，小叮主张小
咚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侵犯了
小叮及其家人的权益，并要求小
咚拆除该可视门铃，具有事实和
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该案
判决后，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可视门铃能看到邻居家里，拆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邱观玉
记者严君臣）酒后发生事故，家属
要求同桌共饮人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能否支持？10月30日，现代
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江苏如皋
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3年8月7日晚，曹某某与
朱某某、章某某、查某某、李某某
共5人同桌饮酒。聚餐结束后，曹
某某打算驾驶朱某某所有的电动
二轮车（轻便二轮摩托车）回家，
后由朱某某打开电动二轮车钥
匙、车灯，曹某某将该车骑走。曹
某某在行驶途中发生单方事故碰
撞某道路右侧波形护栏，后被送
往医院救治，于2023年 8月8日
经抢救无效死亡。公安部门认定
曹某某承担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曹某某近亲属与章某某、查某某、
李某某就曹某某死亡赔偿事宜达
成调解协议后，起诉朱某某，要求
其赔偿损失100000元。

聚会饮酒并非法律禁止行
为，饮酒本身不能产生一定的法
律后果，但作为共饮者因共饮行
为产生了相互之间安全注意提
醒义务，如共饮者因强迫性劝

酒、灌酒等行为损害他人身体健
康权，或者共饮者因其共饮行为，
特别是外出饮酒脱离家人监督和
照顾的情况下，导致酒后行为的
危险系数增加，所以共饮者之间
相互负有就人身安全适当的提
醒、劝告、照顾、护送等控制或避
免危险行为发生的注意义务。

对上述注意义务的违反将构
成侵权法意义上的过错，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据此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某
将其电动二轮车交给曹某某本
身系善意行为，但对曹某某酒后
驾驶电动二轮车具有危险性欠
缺考虑，未能尽到谨慎防范义
务，故朱某某对曹某某死亡结果
存在一定过错。

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饮
酒行为与死亡损害后果的原因
等因素，酌情支持由朱某某赔偿
曹某某近亲属30000元。朱某某
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通中院，
南通中院维持原判。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南消宣
记者 王瑞）10月 15日凌晨1点05
分，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称，玄武区红山路某小区
3 幢 1 单元西侧室外车棚发生火
灾。事后，经消防部门认定起火的
原因与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有密
切联系。10月 30日，现代快报记
者获悉，目前，公安部门、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根据“电动自行车安全隐
患全链条管理”的要求全程介入，
将依法对涉事车主和涉嫌参与非
法改装的门店进行行政处罚。

公共视频显示，10月 15 日凌
晨1点05分，该小区3幢1单元西
侧室外车棚突然发生火灾。见此
情景，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拨打119报警，并使用微型消防站
内的灭火设备对火势进行扑救。
但由于火势较大，初期扑救并没有
控制火势。很快，119消防车赶到
现场并将大火扑灭。火灾扑灭后，
玄武区消防救援大队就对这起火
灾的起火原因展开了调查。

“电动车的车棚和十余辆电动
车全部过火烧损，从西向东残留的
痕迹是充电口，从西向东依次为1
到 10的充电口，从北向南是11和
12的充电口，充电桩在这个位置。”
玄武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
王奎表示，“我们锁定了，8号充电
口连接的电动车最先起火，大家可
以看到残骸。经有关公司给我们
出具的意见，电池仓原先应该是塑
料盒，现在改成金属的电池仓，车
辆的控制器也进行了改装。起火

原因是在充电过程中，电池发生故
障引发了火灾。”

经调查，车主谭某从网上购买
了一辆二手的改装电动自行车，拿
到车辆后，又网购了电池、充电器
等配件并且多次找到鼓楼区的一
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对这辆电动自
行车进行改装。面对询问，涉事车
主谭某表示，自己更换了车辆刹
车、减震、轮胎，包括车子的外壳等
等，“车辆控制器和电机都是2021
年换的，控制器是控制车速的，都
是网购后在那家店换的。”

王奎告诉记者，调查中还得
知，谭某后来又买了电池，电池和

原装是不匹配的，控制器也是网购
后找了门店进行改装。“按照工作
方案，我们发现火情之后，再进行
初步认定，把相关情况抄送了公安
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形成联动。
目前，已经把火灾的原因认定书和
相关文件送给公安和市场监管局，
对当事人，我们以过失引起火灾已
经移交公安部门。”

据悉，下一步，除了火灾造成
的车辆、车棚、充电桩等民事赔偿
外，公安机关还将对涉事车主做出
行政拘留的处罚，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还将对参与非法改装的门店进
行行政处罚。

非法改装电动车引发火灾
涉事车主和非法改装门店将被处罚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侯天
骄 记者 严君臣）“当事人崔某负
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10月25
日，经过前期勘查取证，南通市
通州区交警大队对3个月前的一
起电摩交通事故做出事故认定
结论，而肇事者崔某至今仍躺在
医院接受治疗。

随着一声剧烈的撞击声，一
辆电动摩托车在路面上擦出强
烈的火花，驾驶人飞出数米远
……7月5日凌晨，通州交警大队
平潮中队接到报警，称在辖区建
设路上发生一起电动车和行人
的交通事故，双方均受伤。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调查。

公共视频显示，崔某当时骑
着电摩翘头飙车，经过后期现场
勘测，车速达到75km/h，且崔某
未佩戴安全头盔，行经建设路段
某路口时，恰逢张某步行过马
路，而崔某因翘头行驶视野被遮

挡，竟直接撞上了张某，电摩当
场失控发生侧翻，与地面摩擦产
生大量火花，车零件散落一地，
崔某也被甩出数米远。后经送
医，行人张某并无大碍，而崔某
至今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平潮交警中队经深入调查，
发现崔某今年刚满15周岁，还未
达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
龄，在事故发生前曾多次出现骑
车闯红灯、不佩戴安全头盔、逆
行等违法行为。

警方提醒：“我们提醒广大家
长，孩子年满16周岁才能骑行电
动自行车，请一定要购买新国标
认 证 款 式 的 车
辆，杜绝非法改
装，拒绝购买‘电
摩’，同时也要教
育孩子们做到文
明守法骑行，遵
守交通法规。”

电摩少年深夜玩“翘头”撞到行人

借车给酒友骑，对方出事故身亡
车主被判赔偿3万元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视频扫码看视频

起火的改装电动车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瑞 摄


